
項目 1   確認股數是否正確。 

項目 2   為存放在股務代理部，未領取股票數量。 

項目 1 扣除 項目 2  的差額，即為已經領出的 

股票數量，必須將股票郵寄或送回股務代理部。 

項目 3   需要蓋原留印鑑章。 

項目 4   若有未領取的股票數，此欄位也需要 

蓋原留印鑑。 

股務代理部聯絡資訊： 

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-股務代理部 

地址：100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 號 3 樓 

電話：02-2381-6288 

資料請以掛號的方式郵寄回股務代理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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